
津国资法规〔2017〕10号

市国资委关于对天津市

国资监管清单部分事项进行修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经市国资委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就《天津市国资监管清单》部分事项作出如下调整：

一、对“审核、核准、事前备案、决定事项”清单部分事项进行修改
（一）将“年度投资计划和中期调整计划备案”监管事项调整为“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核准”与“未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事前备案”监管事项，并修改具体内容。

（二）取消“非主业、境外和计划外投资项目核准”监管事项，由市管企业自主决策。

（三）调整“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监管事项的具体内容。

二、对“事后备案、报告事项”清单部分事项进行修改
（一）将“年度和年中投资报告备案”监管事项调整为“年度投资报告备案”监管事项，并修改具体内容。

（二）增加“企业投资管理制度备案”、“计划外追加的重大投资项目备案”、“重大投资项目的重大调整情况报告”等监管事项。

具体修改情况见附件。

附件：天津市国资监管清单部分事项修改情况
　　　　　

　　　　　　　2017年1月20日　　　　

（此件公开）

附件

天津市国资监管清单

部分事项修改情况

“审核、核准、事前备案、决定事项”清单修改情况
	监管事项
	子项
	修改情况
	牵头处室

	投资管理事项
	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核准
	调整内容
	规划发展处

	
	未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事前备案
	调整内容
	

	
	非主业、境外和计划外投资项目核准
	取消
	

	一般产权管理事项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调整内容
	产权管理处


投资管理事项
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核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4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6〕14号）

相关制度：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规划〔2017〕2号）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市管企业债务风险预警体系实施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财经〔2016〕13号）

适用对象：

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的年度投资计划

报送材料：

（一）年度投资计划的请示；（二）董事会（未设立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决策程序文件。

报送时间：

每年1月31日前。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投资管理事项
未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事前备案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4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6〕14号）

相关制度：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规划〔2017〕2号）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市管企业债务风险预警体系实施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财经〔2016〕13号）

适用对象：

未列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防控“重点关注”类企业清单的市管企业的年度投资计划

报送材料：

（一）年度投资计划的报告；（二）董事会（未设立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决策程序文件。

报送时间：

每年1月31日前。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内，对存在问题的投资计划反馈书面意见，不反馈意见视为同意。

一般产权管理事项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法律依据：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12 号）

相关制度：

关于印发《天津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国资产权〔2007〕40号）

适用对象：

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济行为的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

报送材料：

（一）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申请文件；（二）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申请表；（三）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或有效材料；（四）所涉及的资产重组方案或者改制方案、发起人协议等材料；（五）资产评估机构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包括评估报告书、评估说明、评估明细表及其电子文档）；（六）与经济行为相对应的审计报告；（七）资产评估各当事方的相关承诺函；（八）其他有关材料。

报送时间：

自评估基准日起8个月内。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事后备案、报告事项”清单修改情况
	监管事项
	子项
	修改情况
	牵头处室

	投资报告管理事项
	年度投资报告备案
	调整内容
	规划发展处

	
	企业投资管理制度备案
	增加
	

	
	计划外追加的重大投资项目备案
	增加
	

	
	重大投资项目的重大调整情况报告
	增加
	


投资报告管理事项

年度投资报告备案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4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6〕14号）

相关制度：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规划〔2017〕2号）

适用对象：
市管企业年度投资报告

报送材料：
市管企业年度投资报告。

报送时间：
下一年度1月31日前。

投资报告管理事项

企业投资管理制度备案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4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6〕14号）

相关制度：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规划〔2017〕2号）

适用对象：
市管企业投资管理制度

报送材料：
市管企业投资管理制度。

报送时间：
制度下发10日内。

投资报告管理事项

计划外追加的重大投资项目备案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4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6〕14号）

相关制度：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规划〔2017〕2号）

适用对象：
市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外追加的重大投资项目

报送材料：
（一）计划外项目投资报告；（二）企业有关决策文件；（三）投资项目可研报告（尽职调查、风险防范报告）等相关文件；（四）其他必要的材料。

报送时间：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实施前。

投资报告管理事项

重大投资项目的重大调整情况报告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4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6〕14号）

相关制度：

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规划〔2017〕2号）

适用对象：
重大投资项目的重大调整情况

报送材料：
（一）投资项目调整报告；（二）企业有关决策文件；（三）其他必要的材料。

报送时间：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10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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